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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吉市监处„2022‟11号 

 

一、当事人情况 

当事人：东辽县运安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422791149273G 

经营范围：机动车检测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、三轮汽车

摩托车安全技术检验、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、在用机动车排

气污染物检测、汽车配件销售 

法定代表人：温博宇 

住所（地址）：白泉镇东交大街 654号 

二、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

根据辽源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发现线索，2020 年 6 月

30日起，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

垄断法》）对东辽县运安车辆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运安公司）

涉嫌实施垄断行为开展了调查。2020 年 9 月 2 日，本机关正式

立案。调查期间，本机关进行了现场检查、询问调查，提取了

相关书证、电子数据等材料，对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召开专家

会进行了研究论证，并多次与运安公司沟通，听取陈述意见。 

2022 年 6 月 9 日，本机关依法向运安公司送达了《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》，告知运安公司涉嫌违反《反垄断法》的事实、拟作
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运安公司依法享有陈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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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 

三、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

2016 年 6 月以前，辽源市机动车检测以检测本地车为主，

检测价格为政府指导价，价格为 160元/台（机动车安全技术检

验服务费 80元/台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服务费 80元/台）。检

测价格是车主选择检测公司的重要因素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。

各公司实际检测价格为 50 元—100 元/台，都低于政府指导价。

本案中利民公司为提高检测价格，在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11

月末，先后两次与具有竞争关系的辽源市东升汽车检测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东升公司）、辽源市旭日汽车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旭日公司）、东辽县东升汽车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辽

东升公司）、辽源市通安汽车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通安公司）、

辽源市铠达汽车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铠达公司）、辽源市锡

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锡源公司）、辽源市通利机动

车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通利）、辽源市龙山区利民机动车安

全性能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利民）、辽源市快通机动车检测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快通公司）、辽源市通达机动车检测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通达公司）进行协商，涉嫌达成并实施了固

定机动车检测服务价格的垄断协议。 

（一）第一次协商。 

2016 年 6 月，东升公司、旭日公司、东辽东升公司（通安

公司 2017 年 7 月成立，自 2018 年开始开展检测业务，故未参

与此次协议）作为组织者，联系铠达公司、快通公司、通利公

司、利民公司和运安公司，在东升公司共同协商检测价格、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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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执行等问题。经过协商，各公司约定：一是检测价格为 160

元/台，不得降价；二是营业收入每周存到约定账户；三是根据

各公司检测设备、检测数量等因素确定分配方案。 

具体分配方案为：每月收入各公司先平均分配，鉴于通利

公司当时是辽源市最大的机动车检测公司，检测场地、设备、

服务人员均优于其他公司，机动车检测数量占比最多，然后铠

达公司拿出平均数的 0.1 个百分点给通利公司，其余公司拿出

平均数的 0.5 个百分点给通利公司。每次分配各公司负责人分

别在检测收入汇总和收入分配明细上签字，相互进行监督。 

自 2017年 6月起，锡源公司开始经营机动车检测业务并加

入协议，约定每月收入各公司先平均分配后，锡源公司再拿出

平均数的 0.7个百分点给通利公司。 

自 2017年 9月起，通达公司开始经营机动车检测业务，检

测价格定为 100 元/台。2017 年 10 月，通达公司加入协议，约

定每月收入各公司先平均分配后，通达公司再拿出平均数的 0.7

个百分点给通利公司。 

（二）第二次协商。 

2017年 11月，各公司了解到，机动车检测收费要实行经营

者自主定价。东升公司、旭日公司、东辽东升公司、通安公司

联系联系铠达公司、快通公司、通利公司、利民公司、运安公

司、锡源公司和通达公司，商讨提高检测价格。经协商，各公

司于 11 月 20 日签订协议，协议以前期合作为基础，提高了检

测价格并确定了惩处条款。协议主要内容为：一是检测价格由

160元/台上涨到 260元/台；二是各检测公司每周营业收入存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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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账户；三是收入分配方案不变；四是协议有效期内，任何

公司不得故意退出，必须履行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条款，否则按

违约处理。若退出需支付给其他公司每家 20万元的补偿金，并

且违约方的经营权无偿归其他公司所有，不得再从事机动车检

测行业；五是各公司不按时缴纳费用及上缴营业款的，每次处

以 5000元罚款。 

在各公司宣布检测价格上涨到 260元/台后，消费者到原辽

源市价格监督检查局（现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）进行举报，

辽源市价格监督检查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相关规

定，对各公司的涨价行为予以制止，各公司立即停止了涨价行

为，恢复了 160元/台的检测价格。 

2018 年 4 月 8 日，吉林省物价局印发《吉林省物价局关于

放开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》（吉省价收„2018‟58 号），

废止了《吉林省物价局关于机动车环保检验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（吉省价收„2018‟36 号）文件，机动车检测服务收费实行市

场定价。2018 年 5 月，各公司按照协议，再次将机动车检测价

格上涨到 260元/台，并实施上述协议至 2018年 11月末。2018

年 11月末，各公司因担心协议违反“扫黑除恶”相关规定，相

约停止执行协议，检测价格由各公司自主确定，同时不再向约

定账户汇款。 

机动车检测服务价格的形成，由经营者根据市场供求、成

本等因素自主制定，经营者之间可以在服务的质量、价格、效

率等方面进行规范有序地公平竞争，消费者也有权根据经营者

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等，自由选择任何一家有资质的机动车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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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公司进行检测。 

本案中，运安公司与上述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，先后两

次达成并实施了固定或变更机动车检测服务价格行为，排除、

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，抬高了当地机动车检测服务价格，加重

了群众经济负担，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。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

证据组一：运安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

机动车检测发票，证明运安公司主体资格，以及是本地从事机

动车检测业务的具有竞争关系的同行业经营者的事实。 

证据组二：辽源市各机动车检测公司合作协议、收入分配

明细、检测收入汇总、询问笔录、机动车检测发票、2019 年利

润及利润分配表，证明运安公司参与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事

实，及运安公司 2019年度销售财务数据。 

以上有关证据，已由运安公司法人或者授权委托人签字或

者盖章确认属实。 

四、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

本机关认定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反垄断法》第十三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构成垄断协议行为。 

本案中，2018年 11月末，当事人已主动停止违法行为，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“主

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，予以从轻处罚。 

考虑到涉案违法所得无法计算，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四十

六条、第四十九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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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东辽县运安车辆检测有限公司处 2019 年销售额 2%的罚

款，计 6,115.00元。 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

上述罚没款项汇至：待报解行政罚款收入-吉林省财政；开户行：

工商银行长春市康平街支行;账号：4200229011200530275；交

款备注：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将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,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 

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

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吉林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六个月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

诉讼期间，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 

 

 

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

2022年 6月 20日 

 

 

 

 

 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留存办案机构。 


